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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採購制度，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

特依據「南臺科技大學採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採購，包括工程、財物及勞務三種。採購兼有二種以上性質者，依其性質所

占預算金額比率高者歸屬之。 

工程採購承辦單位為總務處營繕組；一般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勞務之委任、僱傭

或其他不屬工程之採購承辦單位為總務處事務組。 

三、 採購作業依程序區分為動支、請購、採購、訂約、驗收、付款等。 

四、 動支作業： 

請購單位應依規定格式填寫「經費動支暨請購申請單」，經申請單位主管核准，會計室審

核預算後送總務處或授權單位辦理。惟有特殊需求者，應特別註明。 

請購資訊相關軟硬體設備，應先會簽圖書暨資訊處；化學藥品類應先會簽環境安全衛生

室。教學單位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五十萬元之請購案應經院級主管簽核。 

屬借支或授權案之採購方式應敘明理由。 

公用事業費款（如水費、電費、電信費、瓦斯費、郵資費等）、公保超額年金、私校退撫

儲金或經專案簽准者，得以繳費通知單逕作支出憑證辦理驗收、核付款項，免辦動支程

序。 

依據本辦法第三條採請購及核銷程序一次辦理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預算來源隸屬政府機關補助者：應依循經費款項彙整撥付作業要點之規定，每筆金

額不得逾新臺幣一萬元；惟註冊費、報名費、年費或經簽呈核定者不在此限。 

(二) 預算來源非隸屬政府機關補助者：除膳費每筆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三萬元外，餘應依

循經費款項彙整撥付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惟註冊費、報名費、年費或經簽呈核定

者不在此限。 

(三) 如有其他特殊狀況，須由承辦人先行預借或墊付者，應於辦理核銷程序時併同核定

公文辦理。 

五、 請購與採購作業： 

(一) 採購金額新臺幣五萬元以下之請購案應檢具一家以上廠商估價單；採購金額逾新臺

幣五萬元至二十萬元以下之請購案應檢具二家以上廠商估價單；採購金額新臺幣十

萬元以下之設計委託類請購案應檢具一家以上廠商估價單；交際用禮品及膳費之請

購案，應檢具一家以上廠商估價單。 

(二) 採購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下之請購案經會計室審核預算後，授權請購單位自行辦

理，採比價或議價後送核；採購屬共同供應契約項目者，送總務處辦理比價或議價

後送核。 

(三)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一萬元至十萬元以下之請購案經會計室審核預算後，預算來源如



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或產學計畫(含推廣教育)且採購非屬共同供應契約項目，得

授權請購單位自行辦理比價或議價後送核。 

非屬前款預算來源項目或採購屬共同供應契約項目之請購案，送總務處辦理比價或

議價後送核。 

(四)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十萬元至二十萬元以下之採購案經會計室審核預算後，送總務處

辦理比價或議價後送核。 

(五)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二十萬元之請購案採招標方式辦理。請購單位因業務需要，須採

限制性招標(含最有利標)、選擇性招標者，須於請購程序前完成限制性或選擇性招

標理由書之簽核。 

採購方式採招標方式辦理者： 

1. 應檢具一家以上廠商估價單、規範表及財物底價表經會計室審核預算後，送總

務處簽註採購方式後送核。 

2. 預算來源屬政府單位者：應參照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得以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公告、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公告於政府電子採

購網並參照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之招標、開標、決標等程序辦理。 

3. 預算來源非屬政府單位者：參照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得以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公告、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公告於學校首頁並

參照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之招標、開標、決標等程序辦理。 

(六) 貴重儀器設備採購案，依本校「貴重儀器設備購置與維修審議要點」審議後，再辦

理招標。 

(七) 本校自辦南臺幣之請購案，得授權請購單位自行辦理比價或議價後送核。 

六、 請購與採購案授權核決及核定底價： 

(一) 採購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下之採購案：授權一級行政單位主管、院級教學單位主管

或其授權人員核決。 

(二)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一萬元至十萬元以下之採購案：授權總務長或其授權人員核決。 

(三)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十萬元至二十萬元以下之採購案：授權主任秘書或其授權人員核

決。 

(四)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二十萬元至一百萬元以下之採購案：授權主任秘書或其授權人員

核決及核定底價。 

(五)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至二百萬元以下之採購案：授權督導副校長或其授權人

員核決及核定底價。 

(六)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二百萬元之採購案：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決及核定底價。 

七、 招標採購案之招(開)標、決標作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辦理招標，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應繳納押標金；押標金以不逾採購金額

之百分之五為原則，但不得逾新臺幣五千萬元。有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1. 勞務採購，以免收押標金、保證金為原則。 

2. 採購金額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之工程、財物採購，得免收押標金。 

3. 以議價方式辦理之採購，得免收押標金。 

(二) 經由開標進行比價、議價程序之採購案，除政府採購法另有規範或特殊情形外，

均應訂定底價；底價訂定應由請購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分析；底價訂定時機參照



政府採購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辦理，由採購承辦單位於開標、比價或議價前，簽

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三) 開標當日採購承辦單位應辦理拒絕往來廠商查詢作業。 

(四) 主持開標人員由採購承辦單位一級主管或由總務處保管組組長、總務處事務組組

長、總務處營繕組組長依序擔任之。 

(五) 預算來源為政府補助款項之採購案，決標公告程序應於決標日起 30 個日曆天內完

成。 

(六) 招標案於開標後依下列決標情形分別訂定決標日，以供後續履約期限計算及決標

公告期限之管控。 

1. 開標當場決標案件，決標日即為開標日。開標紀錄表陳核期限為開標日後 14個工

作天內完成，履約期限以決標日作為履約起算日。 

2. 廠商報價或減價後，未進底價且未逾底價加 8%之決標保留案件，以開標紀錄表

簽核日為決標日。開標紀錄表陳核期限，須於開標日起 14個工作天內完成。開標

紀錄表簽核後 10個工作天內通知廠商決標與否，履約期限以通知日作為履約起算

日。 

3. 廠商報價或減價後，價格低於底價 80%之決標保留案件，以開標紀錄表簽核日為

決標日。開標紀錄表陳核期限，俟廠商提出履約分析等說明後，於開標日起 21個

工作天內完成。開標紀錄表簽核後 10個工作天內通知廠商決標與否，履約期限以

通知日作為履約起算日。 

(七) 決標案件押標金得逕轉為履約保證金並於履約完成後無息退還，或得以履約進

度、驗收、維修或保固期間等條件，一次或分次發還。 

(八) 會計科目編列為機械儀器設備、土地改良物或建築物等之採購，其契約應有保固

保證金之約定；保固保證金以不逾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為原則；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1. 電腦軟體、資料庫、西文圖書類等，得免收保固保證金；惟採購項目之會計科目

包含機械儀器設備、土地改良物或建築物者，應收取保固保證金。 

2. 採購金額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之工程、財物採購，得免收保固保證金。 

3. 以議價方式辦理之採購，得免收保固保證金。 

(九) 保固保證金之發還，得以保固期間內完成保固事項或階段為條件，一次或分次發

還。 

八、 訂約作業： 

(一) 採購金額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案：由採購承辦單位下訂，免訂定契約。 

(二) 採購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且未逾新臺幣五十萬元之採購案：由採購承辦單位填

具訂購單暨採購簡約通知得標廠商，訂購單暨採購簡約經廠商用印後回傳並寄

回。 

(三) 採購金額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之採購案：應參照本校制定之財物、工程或勞務採購

契約書簽定契約；若有特殊需求，得另訂定個案契約書。契約書應會簽請購單位

並經校長或其授權人員簽核。 

九、 驗收作業： 

(一) 屬授權採購案者：採購品項如屬財產或非消耗品者，由請購單位備具書面憑證送



總務處保管組辦理財產驗收及列帳事宜。 

(二) 非屬授權採購案者：採購品項如屬財產或非消耗品者，由採購承辦單位彙整採購

案相關資料，備具書面憑證送總務處保管組辦理財產驗收及列帳事宜。 

(三) 除契約另有規定或本校另有通知者外，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

完成後三十日內辦理驗收，並作成驗收紀錄。 

(四) 採購金額達公告金額以上者，採購單位應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 

(五) 辦理驗收人員之分工如下： 

1. 主驗人員：主持驗收程序，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

定不符，並決定不符時之處置。 

(1)屬授權採購或依據本辦法第三條採請購及核銷程序一次辦理者，主驗人員為

動支請購人員、請購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員。 

(2)非屬上述者，主驗人員依採購金額分別如下： 

採購金額未達公告金額者：工程採購之主驗人員由保管組或營繕組依序派員

擔任之；財物及勞務採購之主驗人員由保管組派員擔任之。 

採購金額達公告金額以上且未逾查核金額者：主驗人員為總務長或其授權人

員。 

採購金額達查核金額以上者：主驗人員為校長或其授權人員。 

(3)另有簽核者依核定文件辦理。 

2. 會驗人員：會同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並

會同決定不符時之處置。但採購事項單純者得免之；會驗人員為接管或使用單

位人員擔任之。 

3. 協驗人員：協助辦理驗收有關作業。但採購事項單純者得免之；協驗人員為設

計、監造、承辦採購單位人員或機關委託之專業人員或機構人員。 

4. 監驗人員：由會計室派員共同參與監驗；採購金額逾政府採購法規定公告金額

者，增加會同監辦人員。會同監辦人員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之。 

(六) 下列採購案之驗收，得由採購承辦單位備具書面憑證採書面驗收、核付款項，免

辦理現場查驗：  

1. 公用事業依一定費率所供應之財物。 

2. 即買即用或自供應至使用之期間甚為短暫，現場查驗有困難者。 

3. 小額採購。 

4. 分批或部分驗收，其驗收金額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 

5. 屬長期性年度合約，在合約期間內相關費用。 

6. 經政府機關或公正第三人查驗，並有相關品質或數量之證明文書者。 

7. 其他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者。 

十、 付款作業：驗收並經簽核完成後之採購案，送交會計室辦理付款程序。 

十一、 投標須知、採購契約及採購作業相關表格等文件，由採購單位依法令適時製作及修

正，並據以辦理。 

十二、 執行政府單位補助計畫應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十三、 採購人員倫理： 

(一) 採購人員應依據法令，本於良知，公正執行職務，不為及不受任何請託或關說，



不利用職務關係對廠商收受賄賂、回扣、餽贈、招待出遊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二) 採購人員應致力於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

質，並促使採購制度健全發展。 

(三) 採購人員有違法或不當之行為，應視情節輕重，報請本校依規定懲處﹔採購人員

操守清廉或致力提升採購效能著有貢獻者，得陳報奬勵。 

十四、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參照政府採購法之規範辦理。 

十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請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

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